
南投縣特教交通車司機及隨車人員專業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二、《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三、《南投縣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服務注意事項》 

貳、辦理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參、目標： 

 一、深化安全意識，降低接送風險：強化司機與助理員的交通安全觀念，提升對特教生突發 

狀況的警覺性與即時因應能力，確保全程通勤安全。 

二、優化服務品質，促進正向溝通：建立司機與助理員的良善分工機制，服務熱忱，並提升 

各校第一線人員與學生、家長間的溝通與信任關係。 

三、強化應變能力，落實標準程序：針對車輛故障、交通事故或其他緊急突發事件，建立並 

熟練標準作業程序（SOP），以落實危機處理。 

肆、研習時間：115 年 7 月 8 日(三)上午 9:00-12:00。 

伍、研習地點：草屯國小-圖書館B1多功能教室。 

陸、參加對象： 

   一、本縣配有特教交通車之 9校交通車司機。 

   二、本縣配有特教交通車之各校隨車人員。  

   三、凡配有特教交通車之學校，每校務必指派「司機」與「隨車人員」各 1人 

      （共 2人）全程參加。 

柒、實施方式 

    一、專題講座與經驗傳承：邀請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之專業講師進行實務分享。 

    二、核心能力建構：針對交通車上下車流程、行車安全優化、危機狀況辨識及緊急處遇方式 

        進行研習，以全面提升第一線人員之實務應變能力。 

  三、採實體方式辦理。 

捌、課程表 



 

玖、特教網站報名：  

   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活動開始前 3日，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報名，進入【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首頁→點選 

   下方「研習報名」→進入後於網頁上方找到「縣市教育局特教研習活動」→下拉式選單選擇【南 

   投縣】→出現研習列表後即可至本研習欄位點選【報名】。 

   本案申請研習時數共計 4小時，全程參與人員核予 4小時研習時數，遲到或早退者，依實核予 

   研習時數。 

壹拾、於活動結束後，將成果資料及有功人員名單經本府暨所屬機關各級學校辦理各項業務及活 

      動績優敘獎標準表辦理敘獎。 

壹拾壹、本計畫經陳核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壹拾貳、考量因突發狀況導致說明會時間臨時變動，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務必確認報名介面之 

        緊急公告，以了解相關最新訊息，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及修正之。 

 

時間 活動內容 研習地點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草屯國小 

 

08：50-09：00 長官致詞 葉科長怡伶 

09：00-10：30 講師課程（兩節） 林老師嬿粢 

10：30-10：40 休息  

10：40-11：30 講師課程 林老師嬿粢 

11：30-12：00 綜合座談  

12:00 賦歸  


